附件：

优秀职工典型事迹征集活动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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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人员类别注解：

1.企业负责人指具有法人资格企业的董事长、党委书记、总经理,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中央企业下属的三级以上企业、市属企业下属的二级以上企业的党委书记、总经理,盈利性质的民办非企业机构负责人（含会计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教育培训机构等）。企业负责人兼任其他职务的,或具有下岗职工、农民、农民工等其他身份的,一律按企业负责人推荐。

2.管理人员指企业部门经理、车间主任（不含）以上企业管理人员，不满足规定条件的，只能按管理人员身份申报，不能当作产业工人、其他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申报。具体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或兼任技术研发部门负责人的企业副总，以专业技术人员身份申报的，须提供本人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证明；

3.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生产或业务的人员，包括车间主任（含）以下的生产人员、直接面向顾客的服务人员、主要从事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等。主要从事管理工作的企业中层（如部门经理）及以上人员不属于一线职工。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或兼任技术研发部门负责人的企业副职，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，可按照专业技术人员推荐。

4.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，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。

